
差旅費結報



確認公差假

• 於差勤系統申請公/差假

• 出差結束後上差勤系統報支

於學校首頁進入差勤系統



申請出差費



差旅費報支標準

距離本校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

5-30km 新竹市區

核實

0 100/日

30-60km 0

400/日
60km以上

林口以北

三義以南
2000/日(檢據)

高鐵
當日往返 得免付票根，註明「高鐵OO→XX當日來回」字樣後核章即可。

跨日 需檢附票根

火車 免附票根，秉誠信原則核實報支

捷運 請提供捷運票價截圖

公車 請提供公車票價截圖

自行開車 比照客運同路段最高費用報支(請提供客運票價截圖)

以Google Map

最短距離為準



差旅費報支標準

距離本校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

5-30km 新竹市區

核實

0 100/日

30-60km 0

400/日
60km以上

林口以北

三義以南
2000/日(檢據)

訓練機構

未提供住宿

自行找住宿 2000(檢據)/日

不住 每日往返(上限2000/日)

訓練機構

已提供住宿

住 X

不住 X



差旅費報支標準

距離本校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

5-30km 新竹市區

核實

0 100/日

30-60km 0

400/日
60km以上

林口以北

三義以南
2000/日(檢據)

公差：可申請雜費
公假：無雜費

依人事室審核之
假別報支。



於差勤系統印出
「出差旅費報告表」



於請購系統申請購案
點選「物品請購作業」

新增請購案

確定預算來源後選擇

「其他(差旅、印領清冊)」



依步驟建立購案

新增經費

填寫事由

印出報表

⾄國教署親送校⻑遴選案件

⾄國教署親送校⻑遴選案件



黏貼差旅費報告表及單據

請購系統產出

區分經費來源

差勤系統產出

僅能列印一次

憑證黏存單

黏貼上國內出

差旅費報告表

票根黏貼於

後方空白處

完成後即可

送出結報！



請注意!

▫員工因公出差於事竣後十五天內至差勤系統填具國
內出差旅費報告表。

▫與計畫相關支差旅費，請由專案計畫支應。

▫若搭乘高鐵當日來回，可以不用附票根，於空白處
註明「高鐵OO-XX當日來回」字樣後核章即可。

▫公假(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、觀摩會、說明會、
研習課程等)無法請領雜費，請勿報支。



請注意!

▫跨年度報支差旅費，請務必專簽辦理!

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會財字第1051500034號


